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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会 — 第 39 届会议 

技术委员会 

议程项目35：航空安全和空中航行标准化 

拟定空中救护作业标准和建议措施 

（由南非提交） 

执行摘要 

本文件表明越来越有必要研究和制定空中救护医疗要求，以确保统一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SARPs）。为这些过程制定标准也将确保在运输患有确诊疾病的旅客时适用合适的措施，同时提高

航空安全。因此，国际民航组织有必要拟定有科学依据的空中救护标准和建议措施，重点放在实践环

节或医疗转送，并侧重于培训、研究、设备、信息、文件、标准化和物流。 

行动：请大会： 

a) 要求国际民航组织理事会组建一个研究组，执行第3段中概述的任务；和 

b) 指示国际民航组织考虑建立一个关于若干疾病死亡率和发病率的全球数据搜集和分析系

统，其中包括与空中救护相关的潜在疾病传播方面的数据。 

战略目标： 本工作文件涉及安全战略目标。 

财务影响： 活动费用将由国际民航组织经常预算涵盖。 

参考文件： 大会A35-12号决议，保护旅客和机组的健康并防止通过国际旅行传播传染病。 

Doc 8335号文件，《运行检查、核证和持续监督程序手册》 

Doc 9734号文件，《安全监督手册》 

Doc 10004号文件，《2014–2016全球航空安全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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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1.1  在国际民航组织成员国，尤其是在非洲开展的空中救护作业呈上涨趋势。这些作业主要由私

营运营人进行，他们主要侧重于商业运营，甚少考虑或者不考虑病人的疾病状况及通过航空器运输病

人的合适性。 

1.2  当前，在医疗人员培训、相关设备、物流标准和文件处理的医疗要求方面，国际民航组织没

有经过批准的标准和建议措施。当前，民用航空当局正在将主要侧重点放在航空的构成部分上，尤其

是放在执照颁发、医疗鉴定、航空公司公共事件管理等方面。 

1.3  这种可供使用标准和建议措施的缺失已导致单个国家根据其本国当地立法来管理这些问题，

甚至由运营人自定标准。 

2.  讨论 

2.1  改进疗效 

2.1.1  医疗状况或病状应由空中救护运营人使用接受过适当培训的人员、合适的设备及足以应对

特定疾病或提供不同级别护理（如基本的生命维持、重症护理和儿童护理等）的资源来应对。 

2.1.2  设备的合适性应涵盖航空器及机载医疗设备的型别和型号。 

2.1.3  因此，有必要在这方面拟定统一标准，以改进疗效，减低死亡率。 

2.2  传染病的传播  

2.2.1  多年来，各国的医疗旅游业（将病人从一个国家转送到另外一国，以获取更好的治疗和设

施）经历了合理的增长。在某些情况下，对病人进行此种转送引发了若干起传染病蔓延到其他国家的

情况。 

2.2.2  甚至是利用空中救护作业来运输有传染病患病嫌疑的病人也没有消除传染病蔓延的风险，

原因在于缺少运输和处理此类旅客的统一标准和程序。 

2.3  安全影响 

2.3.1  一些医疗设备存在与航空器航空电子设备相互干扰的风险。这可能会带来严重安全影响。 

2.3.2  航空医疗分类的合适性和标准最好根据如下几项来界定： 

a) 航空器型别（定翼或旋翼）； 

b) 飞行运行的性质（商业或非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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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航空器航程； 

d) 航空器航空电子设备等。 

3.  未来路向之建议 

3.1  为了有效应对此种挑战，建议组建一个理事会研究组，负责对诸多空中救护飞机（定翼和旋

翼）进行一项全球基线分析，并评估是否有必要拟定有科学依据的涉及空中救护转送且主要侧重于人

员培训、设备、信息、文件和物流的医疗标准和建议措施。 

3.2  研究组应对开展地区和洲际运营的空中救护飞机的类型进行界定：能够在事发现场与急救医

院之间进行初次转送的空中救护飞机；侧重在医院之间进行二次转送的空中救护飞机；和进行商业飞

行护送的空中救护飞机。 

3.3  研究组的使命可包括拟定成人、儿童、新生儿重症监护和高级重症监护等不同类型病人运输

的标准和建议措施。 

3.4  研究组应考虑成员国所适用的成熟和先进的监管规定。这将有助于确定对这方面的空中救护

作业进行监管所具有的益处和所存在的挑战。 

4.  结论 

4.1  有必要聚拢航空和医学等各个方面的力量来创建适当的标准及对标准进行分类，以确保大众

可获取配备了适当资源的服务，这一点怎么强调都不为过。 

4.2  空中救护服务应努力达到或至少保持国际上认可的标准，每次空中救护服务应根据所批准的

救护类型来适用这些标准。 

 

 

— 完 — 


